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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政复〔2020〕72号

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2020年第一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
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县整合办：
你单位《关于请求审批2020年第一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陇整办发〔2020〕2号）文件收悉，经县人民政府研究，现批复如下：
1、 同意2020年第一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2、 请你单位依法依规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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